僑務委員會輔助海外校團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及於主流學校任教之現職臺裔教師 
辦理來臺研習華語文或臺灣文化活動成果報告表
附表二
	團名
	

	主辦單位
	
	合辦單位
	

	研習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來臺人數（含領隊）
	

	經費使用
情形說明
	原預算金額：

	
	收入細目
	金額
	支出細目
	金額

	
	
	
	
	

	
	
	
	
	

	
	
	
	
	

	
	
	
	
	

	
	
	
	
	

	
	總收入
	
	總支出
	

	
	收支差額
(收入-支出，如為正數為結餘款，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

	成果效益
【請勾選，並檢附相關成果資料】
	□ 照片  □ 剪報   □ 其他               

	
	(請說明活動成果效益)


	附件
	1. 檢附全團實際來臺名冊(註明年齡、華裔或非華裔)
2. 倘組團費以機票核銷，請檢附全員「購票證明正本」及「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

	輔導單位簽章                       年　 月　 日


本表由主辦單位以正楷確實填寫，務求清晰，請勿空白。
